
附  件

卢氏县统计局权责清单
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

事项
类型

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

1

对经济普查中
表现突出的集
体和个人给予

表彰和奖励

对经济普查中
表现突出的集
体和个人给予

表彰和奖励

行政
奖励

【行政法规】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415号）第三十四条对在经济普查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先进
集体和先进个人，由各级经济普查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

。

1.受理责任：受理举报申请。
2.审查责任：按规定审查材料。如有需要可进行现场检查。
3.决定责任：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
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,作出奖励决定,并奖励。
4.送达责任： 通知当事人领取奖励或送达奖励。信息公开

。
5.事后监管责任：登记并留存档案。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2

对经济普查违
法行为举报有
功的个人给予
奖励

对经济普查违
法行为举报有
功的个人给予
奖励

行政
奖励

【行政法规】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15号）
第三十七条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设立举报电话，接受
社会各界对经济普查中单位和个人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监
督，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。

1.受理责任：受理举报申请。
2.审查责任：按规定审查材料。如有需要可进行现场检查。
3.决定责任：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
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,作出奖励决定,并奖励。
4.送达责任： 通知当事人领取奖励或送达奖励。信息公开
。

5.事后监管责任：登记并留存档案。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3

对统计中弄虚
作假等违法行

为检举有功的
单位和个人给
予表彰和奖励

对统计中弄虚
作假等违法行

为检举有功的
单位和个人给
予表彰和奖励

行政
奖励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（1983年12月8日主
席令第九号，2009年6月27日予以修改）第八条统计工作

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。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统
计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。对检举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应
当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1.受理责任：受理举报申请。
2.审查责任：按规定审查材料。如有需要可进行现场检查。

3.决定责任：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
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,作出奖励决定,并奖励。
4.送达责任： 通知当事人领取奖励或送达奖励。信息公开
。
5.事后监管责任：登记并留存档案。
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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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
事项

类型
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

4

对农业普查违

法行为举报有
功人员给予奖
励

对农业普查违

法行为举报有
功人员给予奖
励

行政
奖励

【行政法规】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473号）
第四十一条普查办公室应当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，接受
社会各界对农业普查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监督，并对举报
有功人员给予奖励。

1.受理责任：受理举报申请。
2.审查责任：按规定审查材料。如有需要可进行现场检查。
3.决定责任：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

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,作出奖励决定,并奖励。
4.送达责任： 通知当事人领取奖励或送达奖励。信息公开
。
5.事后监管责任：登记并留存档案。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5

对人口普查中
表现突出的单
位和个人给予

表彰和奖励

对人口普查中
表现突出的单
位和个人给予

表彰和奖励

行政
奖励

【行政法规】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576号）

第十条对认真执行本条例，忠于职守、坚持原则，做出
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
奖励。

1.受理责任：受理举报申请。
2.审查责任：按规定审查材料。如有需要可进行现场检查。
3.决定责任：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
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,作出奖励决定,并奖励。
4.送达责任： 通知当事人领取奖励或送达奖励。信息公开

。
5.事后监管责任：登记并留存档案。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6

对农业普查中
表现突出的单
位和个人给予
奖励

对农业普查中
表现突出的单
位和个人给予
奖励

行政
奖励

【行政法规】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473号）
第三十六条对认真执行本条例，忠于职守，坚持原则，
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给予奖励。

1.受理责任：受理举报申请。
2.审查责任：按规定审查材料。如有需要可进行现场检查。

3.决定责任：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
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,作出奖励决定,并奖励。
4.送达责任： 通知当事人领取奖励或送达奖励。信息公开
。
5.事后监管责任：登记并留存档案。
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7

对统计工作做
出突出贡献、
取得显著成绩

的单位和个人
给予表彰和奖
励

对统计工作做
出突出贡献、
取得显著成绩

的单位和个人
给予表彰和奖
励

行政

奖励

【行政法规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681号）第三十五条对在统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

献、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
予表彰和奖励。

1.受理责任：受理举报申请。
2.审查责任：按规定审查材料。如有需要可进行现场检查。
3.决定责任：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
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,作出奖励决定,并奖励。

4.送达责任： 通知当事人领取奖励或送达奖励。信息公开
。
5.事后监管责任：登记并留存档案。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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